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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引进人才 

思想政治素质和师德师风考察工作办法 
 

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落实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

神和《教育部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》

《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》《关于加强和改进新

时代师德师风建设的意见》《江苏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健全

高等学校人才流动调配机制的通知》等文件精神，加快学校

一流特色高水平大学建设步伐，把思想政治素质和师德师风

考察贯穿于人才引进全过程，结合我校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学校引进人才要求政治素质过硬、师德师风高

尚、业务素质精湛，把好人才引进政治关、师德关和质量关。

把对拟引进人员的思想政治素质和师德师风考察放在首位，

实行思想政治素质和师德师风“一票否决制”。 

第二章  工作程序 

第三条 坚持并落实好“党管人才”原则，充分发挥党在

人才工作中的组织优势。各二级党组织在学校党委的领导下，

负责拟引进人员思想政治素质和师德师风考察，对照政治标

准，严把人才引进政治关、师德关。各二级党组织书记作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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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责任人，须对本单位引进人才的思想政治素质和师德师

风考察负总责。 

第四条 应聘人员通过面试后，填写《南京信息工程大学

拟引进人员思想政治素质和师德师风自我评价表》，向二级

单位如实提供本人在学术道德、师德师风、遵纪守法等方面

的情况说明。 

第五条 各二级党组织可通过电询、函调、专家推荐信、

走访（与其导师、同学、同事或推荐人等联系）以及查询网

上言论、与本人谈话、查档等方式，对拟引进人员在原学习

或工作单位的思想政治素质和师德师风表现进行考察。 

第六条 考察重点聚焦拟引进人员在遵守国家法律法规、

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方面的

基本表现，对国家民族和宗教政策的基本态度以及在师德师

风、学术道德等方面的行为表现。对人文社科类的教师，要

通过对其论文、著作等表现出的倾向进行审查把关。 

第七条 各二级单位对考察情况进行研究，形成考察意

见，向党委教师工作部、人事处提交《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引

进人才思想政治素质和师德师风考察表》，党委教师工作部、

人事处通过外调阅档等方式对各二级单位提交的考察材料

进行审核并出具意见。 

第八条 在考察过程中，一经发现拟引进人员有思想政

治素质和师德师风问题，实施“一票否决”；或在人才引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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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程中，发现引进人员存在弄虚作假行为，一经查实，学校

有权取消其录用资格或解除其聘用关系。 

第九条 对于高层次特殊人才，可逐级考察审核，也可简

化程序，经学校授权后，直接由党委教师工作部、人事处协

同党委组织部、国际合作与交流处等部门进行考察，考察结

果报学校党委或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审核。高层次特殊人才包

括：国家级人才、可参照国家级人才引进的紧缺学科带头人、

二级单位负责人后备人选，以及不适宜由二级单位负责考察

的其他人员。 

第十条 人才引进后，各二级党组织应坚持师德为先，强

化师德师风建设，关注人才入校后的思想动态和师德师风表

现，发现问题应及时向党委教师工作部、人事处或学校党委

反映，学校将根据相关规章制度处理。 

第三章  附则 

第十一条 管理、辅导员、教辅等其他各类新进人员的思

想政治素质和师德师风考察参照本办法执行。 

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由党委教师工作

部、人事处负责解释。 


